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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書函
地址：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
南棟11樓
承辦人：翁立穎
電話：02-89956666　分機：8143
電子信箱：onlyin@osha.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勞職授字第1140251691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公告、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意見表1份 

(A17000000J_1141400342B_doc5_Attach1.pdf、
A17000000J_1141400342B_doc5_Attach2.odt、
A17000000J_1141400342B_doc5_Attach3.pdf)

主旨：「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12日以勞職授字第

1140251691號公告，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可於公告

次日起60日內提送本部，請查照。

說明：檢附旨揭公告、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1

份。

正本：交通部、內政部、經濟部、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臺北
市勞動檢查處、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臺中市勞動檢
查處、臺南市職安健康處、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中華民國全國工業
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全國產業總工會、中華民
國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中華民國建設
機械道路安全協會、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中華壓力容器協會、台灣區高壓氣
體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鍋爐協會、社團法人中華產
業機械設備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
及重建中心、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副本：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
安全衛生中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職業安全組(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總說明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八十四年十二

月十三日訂定發布，施行迄今已近三十年，期間曾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勞動部鑑於近年因都市

規劃及高樓層建築物逐漸增多，且建地面積狹小，致營造作業使用之吊升

荷重在未滿三公噸之塔式起重機(以下簡稱未滿三噸塔吊)使用日漸頻繁，

未經確認安全之未滿三噸塔吊除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疑慮外，亦有工安事

故發生，實有加強管理必要；另查國內使用具有搭乘設備供乘載或吊升人

員且吊升荷重在未滿三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以下簡稱未滿三噸載人吊

車)數量眾多，過去係由業者自主管理，因其機具載人而具有人員墜落之

風險，目前其他載運勞工之吊籠、營建用升降機等機具，皆不分噸數全數

列為危險性機械管理對象，則未滿三噸載人吊車亦應加強管理。因上開二

項機械皆有列管必要，爰擬具本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因應國內勞工工作環境及相關事故案例，將未滿三噸塔吊及未滿

三噸載人吊車納入危險性機械管理，配合修正相關條文，並訂定

緩衝期使事業單位調適因應。(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十九條、第

二十九條、第一百六十八條) 

二、 因應構造或安裝方式特殊之儲槽，於辦理風險評估審查已有相關

方法可供依循，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專業團體或機構

辦理。（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 因應檢查實務樣態，明確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吊籠之

竣工檢查或變更檢查項目。（修正條文第十二條、第二十條、第

六十九條） 

四、 明確鍋爐之竣工檢查項目。（修正條文第八十二條）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規則適用於下

列容量之危險性機械： 

一、固定式起重機： 

(一)塔式起重機：設

置於營建工地，

供營造作業吊掛

、運搬使用之伸

臂起重機。 

(二)吊升荷重在一公

噸以上之斯達卡

式起重機。 

(三)前二目以外吊升

荷重在三公噸以

上之固定式起重

機。 

二、移動式起重機： 

(一)具有搭乘設備供

乘載或吊升人員

之移動式起重機

。 

(二)前目以外吊升荷

重在三公噸以上

之移動式起重機

。 

三、人字臂起重桿：吊

升荷重在三公噸以

上之人字臂起重桿

。 

四、營建用升降機：設

置於營建工地，供

營造施工使用之升

降機。 

五、營建用提升機：導

軌或升降路高度在

二十公尺以上之營

建用提升機。 

六、吊籠：載人用吊籠

。 

 

第三條  本規則適用於下

列容量之危險性機械： 

一、固定式起重機：吊

升荷重在三公噸以

上之固定式起重機

或一公噸以上之斯

達卡式起重機。 

二、移動式起重機：吊

升荷重在三公噸以

上之移動式起重機

。 

三、人字臂起重桿：吊

升荷重在三公噸以

上之人字臂起重桿

。 

四、營建用升降機：設

置於營建工地，供

營造施工使用之升

降機。 

五、營建用提升機：導

軌或升降路高度在

二十公尺以上之營

建用提升機。 

六、吊籠：載人用吊籠

。 

一、鑑於近年因都市規劃

及高樓層建築物逐漸

增多，且建地面積狹

小，致營造作業使用

之吊升荷重在未滿三

公噸之塔型伸臂起重

機、升高伸臂起重機

、升高鎚頭伸臂起重

機等塔式起重機日漸

增加，勞動部為加強

對該等機械管理，經

與業界取得共識，爰

修正第一款固定式起

重機之範圍，擴大將

塔式起重機皆納入危

險性機械管理，並酌

修文字。 

二、查國內移動式起重機

載人作業主要用於廣

告招牌業及起重工程

行業，依法應為臨時

性、短時間作業，現

行載人作業多成為常

態性作業。考量移動

式起重機原始設計並

非用於載人，有其風

險，惟考量國內使用

習慣及道路環境，爰

修正第二款將具有搭

乘設備(包含直結式及

吊掛式)之移動式起重

機納入法定檢查項目

納入危險性機械管理

，並酌修文字。以加

強管理。 

第六條  國內製造之危險 第六條  國內製造之危險 一、查本條第四項規定之



 

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

應依本規則、職業安全

衛生相關法規及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國家標準

、國際標準或團體標準

等之全部或部分內容規

定辦理。 

外國進口或於國內

依合約約定採用前項國

外標準設計、製造之危

險性機械或設備，得採

用該國外標準實施檢查

。但與該標準相關之材

料選用、機械性質、施

工方法、施工技術及檢

查方式等相關規定，亦

應一併採用。 

前二項國外標準之

指定，應由擬採用該國

外標準實施者，於事前

檢具各該國外標準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後為之

。檢查機構於實施檢查

時，得要求提供檢查證

明文件佐證。 

對於構造或安裝方

式特殊之地下式液化天

然氣儲槽、混凝土製外

槽與鋼製內槽之液化天

然氣雙重槽、覆土式儲

槽等，事業單位應於依

下列規定辦理，並將風

險評估報告送中央主管

機關審查，非經審查通

過及確認檢查規範，不

得申請各項檢查： 

一、風險評估報告審查

時，應提供規劃設

計考量要項、實施

檢查擬採規範及承

諾之風險承擔文件

。 

二、風險評估報告及風

險控制對策，應經

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

應依本規則、職業安全

衛生相關法規及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國家標準

、國際標準或團體標準

等之全部或部分內容規

定辦理。 

外國進口或於國內

依合約約定採用前項國

外標準設計、製造之危

險性機械或設備，得採

用該國外標準實施檢查

。但與該標準相關之材

料選用、機械性質、施

工方法、施工技術及檢

查方式等相關規定，亦

應一併採用。 

前二項國外標準之

指定，應由擬採用該國

外標準實施者，於事前

檢具各該國外標準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後為之

。檢查機構於實施檢查

時，得要求提供相關檢

查證明文件佐證。 

對於構造或安裝方

式特殊之地下式液化天

然氣儲槽、混凝土製外

槽與鋼製內槽之液化天

然氣雙重槽、覆土式儲

槽等，事業單位應於事

前依下列規定辦理，並

將風險評估報告送中央

主管機關審查，非經審

查通過及確認檢查規範

，不得申請各項檢查： 

一、風險評估報告審查

時，應提供規劃設

計考量要項、實施

檢查擬採規範及承

諾之風險承擔文件

。 

二、風險評估報告及風

險控制對策，應經

風險評估審查，因相

關案例已漸增多，風

險經多次審查確認且

檢查規範完備，已有

相關方法可供依循，

爰新增第五項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行

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公告委託相關專業團

體或機構辦理。 

二、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設計者、製造者簽

認。 

三、風險評估報告之內

容，應包括風險情

境描述、量化風險

評估、評估結果、

風險控制對策及承

諾之風險控制措施

。 

前項審查作業，中

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

專業團體或機構辦理。 

 

規劃設計者或製造

者簽認。 

三、風險評估報告之內

容，應包括風險情

境描述、量化風險

評估、評估結果、

風險控制對策及承

諾之風險控制措施

。 

第十二條 雇主於固定式起

重機設置完成或變更設

置位置時，應填具固定

式起重機竣工檢查申請

書（附表三），檢附下列

文件，向所在地檢查機

構申請竣工檢查： 

一、製造設施型式檢查

合格證明（外國進

口者，檢附品管等

相關文件）。 

二、設置場所平面圖、

基礎概要及其走行

範圍。 

三、固定式起重機明細

表（附表四）。 

四、強度計算基準及組

配圖。 

 

第十二條 雇主於固定式起

重機設置完成或變更設

置位置時，應填具固定

式起重機竣工檢查申請

書（附表三），檢附下列

文件，向所在地檢查機

構申請竣工檢查： 

一、製造設施型式檢查

合格證明（外國進

口者，檢附品管等

相關文件）。 

二、設置場所平面圖及

基礎概要。 

三、固定式起重機明細

表（附表四）。 

四、強度計算基準及組

配圖。 

為使日後定期檢查核對走

行範圍是否超出原核定之

範圍，及是否涉及變更設

置位置，經參考日本法規

，於第二款增列檢附「起

重機之走行範圍」文件，

以資明確及符合現行檢查

實務，避免爭議。 

第十九條  雇主對於固定

式起重機變更下列各款

之一時，應檢附變更部

分之圖件，報請檢查機

構備查： 

一、原動機。 

二、吊升結構。 

三、鋼索或吊鏈。 

四、吊鉤、抓斗等吊具

。 

五、制動裝置。 

前項變更，材質、

第十九條  雇主對於固定

式起重機變更下列各款

之一時，應檢附變更部

分之圖件，報請檢查機

構備查： 

一、原動機。 

二、吊升結構。 

三、鋼索或吊鏈。 

四、吊鉤、抓斗等吊具

。 

五、制動裝置。 

前項變更，材質、

一、為配合本次修法將原

非屬危險性機械之吊

升荷重在未滿三公噸

之塔式起重機納入危

險性機械管理，於第

二項規範事業單位於

變更吊升荷重時為未

滿第三條第一款第二

目或第三目之容量時

，應報請檢查機構註

銷合格證。 

二、第一項未修正。 



 

規格及尺寸不變者，不

在此限。 

雇主變更固定式起

重機之吊升荷重為未滿

第三條第一款第二目或

第三目之容量者，應報

請檢查機構認定後，註

銷其檢查合格證。 

規格及尺寸不變者，不

在此限。 

雇主變更固定式起

重機之吊升荷重為未滿

三公噸或斯達卡式起重

機為未滿一公噸者，應

報請檢查機構認定後，

註銷其檢查合格證。 

第二十條  雇主變更固定

式起重機之桁架、伸臂

、腳、塔或其他支持荷

重之構造部分時，應填

具固定式起重機變更檢

查申請書 (附表十二) 及

變更部分之圖件，向檢

查機構申請變更檢查。 

檢查機構對於變更

檢查合格之固定式起重

機，應於原檢查合格證

上記載檢查日期、變更

部分及檢查結果。 

第一項變更檢查準

用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

之規定。 

 

第二十條  雇主變更固定

式起重機之桁架、伸臂

、腳、塔等構造部分時

，應填具固定式起重機

變更檢查申請書 (附表

十二) 及變更部分之圖

件，向檢查機構申請變

更檢查。 

檢查機構對於變更

檢查合格之固定式起重

機，應於原檢查合格證

上記載檢查日期、變更

部分及檢查結果。 

第一項變更檢查準

用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

之規定。 

 

一、查供支撐吊升荷重等

結構部分，如鞍座、

端接樑、塔柱側撐、

A 型架等屬於受力構

造之部件，屬於重要

部分，應申請變更檢

查。經參考日本相關

法規修法意旨，爰酌

修第一項文字，以資

明確。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二十九條  雇主對於移

動式起重機變更下列各

款之一時，應檢附變更

部分之圖件，報請檢查

機構備查： 

一、原動機。 

二、吊升結構。 

三、鋼索或吊鏈。 

四、吊鉤、抓斗等吊具

。 

五、制動裝置。 

前項變更，材質、

規格及尺寸不變者，不

在此限。 

雇主變更移動式起

重機之吊升荷重為未滿

第三條第二款第二目之

容量者，應報請檢查機

構認定後，註銷其檢查

第二十九條  雇主對於移

動式起重機變更下列各

款之一時，應檢附變更

部分之圖件，報請檢查

機構備查： 

一、原動機。 

二、吊升結構。 

三、鋼索或吊鏈。 

四、吊鉤、抓斗等吊具

。 

五、制動裝置。 

前項變更，材質、

規格及尺寸不變者，不

在此限。 

雇主變更移動式起

重機之吊升荷重為未滿

三公噸者，應報請檢查

機構認定後，註銷其檢

查合格證。 

一、為配合原未達管制容

量之具有搭乘設備供

乘載或吊升人員且吊

升荷重在未滿三公噸

之移動式起重機納入

危險性機械管理，於

第三項規範事業單位

於變更吊升荷重時為

未滿第三條第二款第

二目之容量時，應報

請檢查機構註銷合格

證。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合格證。 

第六十九條  雇主變更吊

籠下列各款之一時，應

填具吊籠變更檢查申請

書（附表十二）及變更

部分之圖件，向檢查機

構申請變更檢查： 

一、工作台。 

二、吊臂及其他構造部

分。 

三、升降裝置。 

四、制動裝置。 

五、控制裝置。 

六、鋼索或吊鏈。 

七、固定方式。 

前項第三款至第六

款變更，材質、規格及

尺寸不變者，不在此限

。 

檢查機構對於變更

檢查合格之吊籠，應於

原檢查合格證上記載檢

查日期、變更部分及檢

查結果。 

第一項變更檢查準

用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

五條規定。 

 

第六十九條  雇主變更吊

籠下列各款之一時，應

填具吊籠變更檢查申請

書（附表十二）及變更

部分之圖件，向檢查機

構申請變更檢查： 

一、工作台。 

二、吊臂及其他構造部

分。 

三、升降裝置。 

四、制動裝置。 

五、控制裝置。 

六、鋼索或吊鏈。 

七、固定方式。 

前項變更，材質、

規格及尺寸不變者，不

在此限。 

檢查機構對於變更

檢查合格之吊籠，應於

原檢查合格證上記載檢

查日期、變更部分及檢

查結果。 

第一項變更檢查準

用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

五條規定。 

一、查現行吊籠定期檢查

時，有部分受檢單位

以應受檢吊籠以外之

同規格另座吊籠工作

台、支架等受檢，主

張規格及尺寸不變，

不在此限，造成受檢

吊籠無法落實檢查，

衍生爭議。 

二、因吊籠之主要結構部

分為工作台、吊臂及

支架(固定方式)，為

避免事業單位以規格

尺寸相同為由，規避

同型式吊籠之檢查，

爰參考日本法規規定

，限定僅針對本條第

三款至第六款等屬於

耗材之部分，更換同

材質、規格及尺寸者

，無須申請變更檢查

，爰酌修第二項文字

，以資明確。 

三、第一項、第三項及第

四項未修正。 

第八十二條  雇主申請鍋

爐之竣工檢查時，應填

具鍋爐竣工檢查申請書

（附表三十七），並檢附

下列書件： 

一、加蓋構造檢查或重

新檢查合格戳記之

鍋爐明細表。 

二、鍋爐設置場所及鍋

爐周圍狀況圖。 

鍋爐竣工檢查項目

為安全閥數量、容量、

吹洩試驗、水位計數量

、位置、給水裝置之容

量、數量、排水裝置之

容量、數量、水處理裝

第八十二條  雇主申請鍋

爐之竣工檢查時，應填

具鍋爐竣工檢查申請書

（附表三十七），並檢附

下列書件： 

一、加蓋構造檢查或重

新檢查合格戳記之

鍋爐明細表。 

二、鍋爐設置場所及鍋

爐周圍狀況圖。 

鍋爐竣工檢查項目

為安全閥數量、容量、

吹洩試驗、水位計數量

、位置、給水裝置之容

量、數量、排水裝置之

容量、數量、水處理裝

一、原鍋爐無規定燃燒裝

置為應實施竣工檢查

之項目，惟依第九十

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燃燒裝置變動者，

須向檢查機構申請變

更檢查。為使竣工檢

查規定與第九十二條

變更檢查相互對應，

爰修正第二項，將燃

燒裝置列為竣工檢查

項目。 

二、第一項未修正。 



 

置、鍋爐之安全配置、

鍋爐房之設置、基礎、

出入口、安全裝置、壓

力表之數量、尺寸、燃

燒裝置及其他必要之檢

查。 

 

置、鍋爐之安全配置、

鍋爐房之設置、基礎、

出入口、安全裝置、壓

力表之數量、尺寸及其

他必要之檢查。 

第一百六十八條  本規則

自發布日施行。但第九

條、第二十二條、第三

十二條、第四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第六十二

條規定，自本規則發布

後一年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

之條文，自一百零三年

七月三日施行；一百十

四年○月○日修正發布

之第三條、第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自發布後

一年施行外，自發布日

施行。 

 

第一百六十八條  本規則

自發布日施行。但第九

條、第二十二條、第三

十二條、第四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第六十二

條規定，自本規則發布

後一年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

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

。 

一、考量列入危險性機械

管理對業界之衝擊，

爰修正第二項，明定

一年緩衝期間，使事

業單位有所因應。 

二、第一項未修正。 



 

第十二條附表三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三 竣工檢查申請書 

（                 ）竣工檢查申請書              

編號： 

種類及型式  
吊升荷重或 

積載荷重 
公噸 

設置地 點              電話： 

希望檢查日

期 
  年   月   日 備 註 

 

           此     致 

 

（檢查機構全銜） 

                                                                     

設置事業單位：           印    

                                                                  

負   責   人：           印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表括號部分，請依固定式起重機、人字臂起

重桿、升降機或營建用提升機等種類填入一種

。 

中國通用紙張標準：丁 4（192X272） 

 

 

附表三 竣工檢查申請書 

（                 ）竣工檢查申請書              

編號： 

種類及型式  
吊升荷重或 

積載荷重 
公噸 

設置地 點              電話： 

希望檢查日

期 
  年   月   日 備 註 

 

           此     致 

 

（檢查機構全銜） 

                                                                     

設置事業單位：           印    

                                                                  

負   責   人：           印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表括號部分，請依固定式起重機、人字臂起

重桿、升降機或營建用提升機等種類填入一種

。 

中國通用紙張標準：丁 4（192X272） 

 

 

本表未修正。 

 

  



 

第十二條附表四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四   固定式起重機明細表 

                                           編號： 

事業單位  種類及型式  吊升荷重                公噸 

設置地點 
     電

話： 

額

定

荷

重 

主 

捲 

揚 

作業半徑

（m） 

      

負責人  
荷    重

（t） 

      

 

構 

 

 

 

 

 

 

 

 

造 

 

跨    

距 

 

 

           m 

 

副 

捲 

揚 

作業半徑

（m） 

      

荷    重

（t） 

      

桁架長度 
 

           m 
額

定

速

率 

捲   揚

m/min 

主       

副       

伸臂長度            m 
橫    行 m/min       

揚    

程 
           m 

直    行 m/min       
桁架高

度 
           m 

旋    轉 m/min       

伸範 

臂 

使 

用圍 

傾斜角範

圍 

  度~ 

度 

鋼 

     規格 

區分 
構 成 直   徑 

捲 

胴 

及 

槽 

輪 

規格 

    

區分 

用 

途 

直 

徑 
旋轉限度 

度 

捲

作

揚

用 

主             ㎜ 

副  

           ㎜ 捲 

 

胴 

  

 

㎜ 

最大作業

半徑     m 
起伏用             ㎜ 

橫行用             ㎜ 

（接下頁） 

（接上頁） 

原 

 

動 

 

機 

種    類    

索 

主   索    ㎜ 槽 

 

 

 

輪 

 

㎜ 

額定輸出 

 （kw） 

   
軌   索  ㎜ 

用    途  
   

導   索  ㎜ 

安 

全 

裝 

置 

之 

種 

類 

及 

性 

能 

 致 
動 
裝 
置 
種 
類 
、 
性 
能 
及 
用 
途 

 
吊
具
及
其
重
量
（
就
適
當
名
稱
填
入
） 

吊       鉤                                  

t 

吊 升 電 磁                                  

t 

抓       斗                                  

t 

其       他                                  

t 

製造廠商及製造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供填寫適用特殊材料，吊鏈及

其他參考事項） 

※ 

檢  

戳  

查   

合 

格  

記 

 ※審查結果 ※檢查員 

  

註：1.本表應填寫二份，一份送檢查機關，一份事業單位留存。                      中國通用紙張

標準：丁 3（272X385） 

    2.※欄內，申請人請勿填寫。     

附表四   固定式起重機明細表 

                                           編號： 

事業單位  種類及型式  吊升荷重                公噸 

設置地點 
     電

話： 

額

定

荷

重 

主 

捲 

揚 

作業半徑

（m） 

      

負責人  
荷    重

（t） 

      

 

構 

 

 

 

 

 

 

 

 

造 

 

跨    距 

 

 

           m 

 

副 

捲 

揚 

作業半徑

（m） 

      

荷    重

（t） 

      

桁架長度 
 

           m 
額

定

速

率 

捲   揚

m/min 

主       

副       

伸臂長度            m 
橫    行 m/min       

揚    程            m 

直    行 m/min       

桁架高度            m 
旋    轉 m/min       

伸範 

臂 

使 

用圍 

傾斜角範圍 度~ 度 

鋼 

     規格 

區分 
構 成 直   徑 

捲 

胴 

及 

槽 

輪 

規格 

   

區分 

用 

途 

直 

徑 

旋轉限度 度 

捲

作

揚

用 

主             ㎜ 

副             ㎜ 

捲 

 

胴 

  

 

㎜ 

最大作業半

徑     m 
起伏用             ㎜ 

橫行用             ㎜ 

（接下頁） 

（接上頁） 

原 

 

動 

 

機 

種    類    

索 

主   索    ㎜ 槽 

 

 

 

輪 

 

㎜ 

額定輸出 

 （kw） 

   
軌   索  ㎜ 

用    途  
   

導   索  ㎜ 

安 

全 

裝 

置 

之 

種 

類 

及 

性 

能 

 致 
動 
裝 
置 
種 
類 
、 
性 
能 
及 
用 
途 

 
吊
具
及
其
重
量
（
就
適
當
名
稱
填
入
） 

吊       鉤                                  

t 

吊 升 電 磁                                  

t 

抓       斗                                  

t 

其       他                                  

t 

製造廠商及製造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供填寫適用特殊材料，吊鏈及

其他參考事項） 

※ 

檢  

戳  

查   

合 

格  

記 

 ※審查結果 ※檢查員 

  

註：1.本表應填寫二份，一份送檢查機關，一份事業單位留存。                      中國通用紙張

標準：丁 3（272X385） 

    2.※欄內，申請人請勿填寫。     

本表未修正。 

  



 

第二十條附表十二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十二 變更檢查申請書 

（                 ）變更檢查申請書            

編號： 

種類及型

式 
 

吊 升 荷 重 

或 

積  載  荷  

重 

   公噸 

變更部分  
檢 查 合 格 證 

號       碼 

    字第        

號 

受檢地點 電話： 

希望檢查 

日 期 

 
備        註 

 

          此     致 

 

（檢查機構全銜） 

                                                                     

事業單位名稱：               印           

                                                                     

負   責   人：               印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表括號部分，請依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

機、人字臂起重桿、升降機、營建用提升機或吊

籠等種類填入一種。 

中國通用紙張標準：丁４（192×272） 

附表十二 變更檢查申請書 

（                 ）變更檢查申請書            

編號： 

種類及型

式 
 

吊 升 荷 重 

或 

積  載  荷  

重 

   公噸 

變更部分  
檢 查 合 格 證 

號       碼 

    字第        

號 

受檢地點 電話： 

希望檢查 

日 期 

 
備        註 

 

          此     致 

 

（檢查機構全銜） 

                                                                     

事業單位名稱：               印           

                                                                     

負   責   人：               印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表括號部分，請依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

機、人字臂起重桿、升降機、營建用提升機或吊

籠等種類填入一種。 

中國通用紙張標準：丁４（192×272） 

本表未修正。 

  



 

第八十二條附表三十七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三十七 竣工檢查申請書 
（                 ）竣工檢查申請書           編號： 

使用單位名稱  
電  話 

聯絡人 
 

裝 設 地 址  

型式及名稱  傳熱面積 
        

m2 

構造或重新檢

查合格號碼 
 

最高使用壓力 
         

Kg/㎝ 2 

最 高 使 

用 溫 度 

       

℃ 
內  容   積 

         

m3 

內容物名稱  有 無 毒 性  

製 造 廠 名      

及製造年月 

                                民國    

年    月  製造 

希望受檢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此致                                

    （檢查機構全銜）                   

                                   申  請  人 ：                     

印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1.應附構造或重新檢查合格證件。 

    2.檢查機構地址。 

3.本表括號部分，請依鍋爐、壓力容器、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等種類填入一種。 

中國通用紙張標準：丁４（192×272） 

 

附表三十七 竣工檢查申請書 
（                 ）竣工檢查申請書           編號： 

使用單位名稱  
電  話 

聯絡人 
 

裝 設 地 址  

型式及名稱  傳熱面積 
        

m2 

構造或重新檢

查合格號碼 
 

最高使用壓力 
         

Kg/㎝ 2 

最 高 使 

用 溫 度 

       

℃ 
內  容   積 

         

m3 

內容物名稱  有 無 毒 性  

製 造 廠 名      

及製造年月 

                                民國    

年    月  製造 

希望受檢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此致                                

    （檢查機構全銜）                   

                                   申  請  人 ：                     

印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1.應附構造或重新檢查合格證件。 

    2.檢查機構地址。 

3.本表括號部分，請依鍋爐、壓力容器、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等種類填入一種。 

中國通用紙張標準：丁４（192×272） 

 

本表未修正。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意見表 

建議條文 草案條文 說明 

 

 

 

 

 

 

  

 

 

 

 

 

 

  

 

 

 

 

 

 

  

提意見人：                                                                         

住        址：                                                                      

電        話：                                                                         

日        期：                                                                                                                        

附註： 

一、本意見表請以電子郵件（onlyin@osha.gov.tw）或郵遞（新北市新莊區中平

路439號南棟11樓）或傳真（02-89788147）之方式回擲（免備文）；無意見

者免復。 

二、如有本案相關疑問請電洽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第三科翁先生

（02-8978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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